保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0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（办公场所租赁费项目）

项目基本情况

按时支付2020年办公场所租赁费。

二、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结合年度工作完成梳理项目经费开支方向，从资金到位、执行、管理及经费投入后各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对项目绩效开展自评。

三、项目绩效实现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

1．项目资金到位情况。该项目年初预算资金为16万元，全部为市级财政资金，2020年度资金全部到位。

2．项目资金执行情况。2020年财政预算项目资金16万元，支付15.28万元，财政收回0.72万元。
3．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项目资金的收支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等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要求，进行规范核算管理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
1．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100%
2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100%
3．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100%
四、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无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

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强化支出责任，建立科学、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国家有关规定，对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、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等进行评价，自评分为100分。

六、结果公开情况和应用打算

    待市财政局及相关部门审核后在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。
七、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、问题和建议

保证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在以后工作中继续加强资金规范管理。
八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
    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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